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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山东省委政法委会
同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省
政法系统有关部门，联合召开
新闻发布会，首次通报全省公
开依法查处暴力抗法袭警工
作情况。2017年，全省公安机关
查处各类袭警侵权案（事）件
1247起，依法打击处理各类人
员1743人，为1459名被侵权干
警落实了保护措施；全省检察
机关共批准逮捕妨害公务案
件442件531人，对妨害公务案
件提起公诉759件1016人。诸如

此类的统计数据既是对治理
成绩的一次肯定，又不失为对
治理形势严峻性的一种提醒。

总体而言，随着法治建设
的推进，我国的司法执法环境
多年来呈现出一种不断优化的
良好态势。但是，暴力抗法事件
还是时有发生。这些抗法者，或
个人，或群体，以辱骂、殴打、围
攻、报复陷害、毁坏执法装备、
强行夺取被扣押或没收的物品
等违法方式，“表达”对依法履
职行为的抗拒，有的甚至伤及
司法执法人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暴力
抗法有其存在的“理由”。具体
而言，“理由”或有很多，但归根
到底，“引爆”暴力抗法的“理

由”只有一个——— 抗法者认定
自己受了无法忍受的委屈。其
实，道理再浅显不过，这些基于
自我立场的所谓委屈往往禁不
起推敲，即便的确因司法执法
环节中出现的偏差在一定程度
上受了委屈，也不能擅自以暴
力抗法这种严重违法的形式来

“维权”。如果执法环节确实有
偏差，也要通过合法途径进行
维权，司法体系自身就有权利
救济的制度安排。

“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
弛则国乱国衰。”法律的强制性
与权威性不容亵慢。无论暴力
抗法有多少“理由”，无论这些

“理由”看上去有多么“充分”，
暴 力 抗 法 是 绝 对 不 能 容 忍

的——— 必须为司法执法人员
“撑腰打气”，必须依法对各种
暴力抗法行为进行及时而有力
的打击。唯有这样，才能保护司
法执法人员的正当权益，才能
维护法律应有的尊严以及司法
执法应有的权威性。正如已有
论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保
护司法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就是
对公平正义的最大呵护。无原
则的妥协与宽容，不仅是对当
事公务人员的不负责任，更可
能因“破窗效应”而引起暴力抗
法现象的恶化。

当然，与此同时也必须强
化司法执法的合法性、正当性，
全力提升司法执法的规范化水
平。作为具有强制力的一方，司

法执法人员必须尽最大努力，
让自己的公务行为不游离于法
律之外。对司法执法过程中失
当之处，要及时省察并全力改
正。其实，这也是对暴力抗法的
一种釜底抽薪。

“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
社会信仰法律。”对法治社会而
言，这种信仰是一种必要的共
识。而暴力抗法现象的顽固存
在，恰恰映射着这种法治共识
的不足。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
下，打击暴力抗法实为凝聚全
社会法治共识的一大契机。在
这个过程中，让司法执法者

“以人民为中心”依法履职，
让抗法者回归法治轨道，一个
都不能少。

打击暴力抗法，凝聚法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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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集赞式处罚”，不能只看效果

□宋潇

机动车闯红灯扣6分罚200
元，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将如何
处罚呢？近日，在广州番禺广场
地铁站C出口，有市民因为过马
路不遵守交通规则，被交警罚看
交通安全宣传片，如果赶时间也
可以选择发朋友圈说明自己违
反交规情况并集齐20个赞，或将
朋友圈截图发到10个微信群就
可放行。（3月29日《广州日报》）

日常生活中，一些创新式
“处罚”总是饱受争议。对于发

朋友圈“集赞可放行”的举措，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瞎闹”
行为。其实，若只是从字面意思
理解来看，确实稍显唐突和任
性，但从真实用意来看，针对行
人闯红灯乱穿马路，此举的最
终目的倒不在于惩罚，而在于
社会教育，如果能让每一个交
通参与者都能以此为戒，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从而减少乱穿
马路的频次，就值得点赞。

要知道，行人和非机动车
的违规行为，在各个地方、各个
时间段都在不断上演，如果交
警选择对其一一进行处罚，不
仅会消耗大量时间，执法成本
势必也会上升。而违规的行人，

也不一定就会引以为戒，相反，
如果惩罚力度过轻，更容易让
他们有侥幸心理。

于是，这就给各地管理部
门出了一道“难题”。首先，如果
继续沿用之前的处罚方式，就
很难找到处罚的“痛点”；其次，
如果不能对违规者产生实质影
响，那么处罚注定就是失败的。
所以，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
力做一些“无用功”，还不如让
违规者将自己受到的教育，传
递给身边的人，以点带面，带动
更多的人遵守交通法规。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自从
实施该办法后，番禺广场地铁
站附近路段违规者骤减，从刚

设点时每天教育的80多人次，
到如今日均40多人次，证明教
育效果已经逐步显现。所谓的
处罚教育，其实还是教育为主、
处罚为辅，不能过于强制和粗
暴。因为，处罚只是手段，但如
何能让犯错误的人引起注意和
重视，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行人若违反交通规
则集齐20个“赞”就可放行，这
种举措的好处就在于，通过发
朋友圈“自曝丑事”，不仅能督
促自己、影响他人，还能起到一
种“普法”效果，让朋友圈的人
意识到违反交通规则的后果，
让更多的人以后都避免闯红
灯，确实就要比单纯处罚一个

人的效果更好。
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教

育还是处罚，但凡执法活动都要
严格依照法律。现在的问题就在
于，作为执法手段的“教育”是很
笼统的，以什么方式开展教育并
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就有了各地
花样百出的教育方式，公众也只
能用效果来判断方式的好与不
好。相比靠后知后觉的舆论反馈
来检验教育方式的好与坏，还不
如以明文对教育形式加以说明，
然后再让违法者选择，是发朋
友圈集赞，还是看宣传片，抑或
是其他形式……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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